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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变迁的制度回应 

以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为视角 

熊金 才 

『摘 要1中国在 由机械 团结型社会 向有机协作型社会转型的过 程中 ，婚姻 家庭观 念亦 由传 统保 守趋向 自 

由开放 ．如婚姻伦理 自由化、婚姻形态复杂化 、家庭 结构 多元化以及 家中心理念 淡化 等。由此导致的 离婚率 

上升、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增加、农村留守儿童及非婚生子女数量剧增等给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抚养、探视 

等带来严峻挑战 。基 于婚 姻 家庭 变迁背景下 未成 年子女权 益保 障之 需要 ，创 新发展婚 姻 家庭 和社 会保 障制 

度 ．对社会转型期未成年子女权 益保 障面临的问题适 时作 出理性制 度回应 ，是 当代法律制度 维护 未成年 子女 

权益法律价值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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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 ·托夫勒 (Alvin Toffler)曾预测 ：在第三次浪潮到来 

时，形式单一的家庭结构将被打破，核心家庭将不再是社会仿效的理想家庭形式 ，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包 

括独居 、不育、离异 、单亲、多父母 、同居等多样化家庭形式的社会 中。『1](P273-29”中国社会转型期婚姻家 

庭变迁的现状证明 ，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托夫勒所预言的时代 ，如婚姻伦理 自由化、婚姻形态多样化、 

家庭结构多元化、家庭功能社会化等。上述变迁导致的离婚率上升 、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增加 、非婚生 

子女与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剧增以及家庭保障功能外移等使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变．权益保障面 

临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由此呼唤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创新。 

一

、 转型期婚姻家庭变迁的特征与动因 

婚姻观念与家庭形态同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在 自然经济主导的乡土亲密型农耕社会里 ． 

婚姻是规范性秩序 、繁衍人 口以及扩张家庭网络，壮大家庭势力 ，构建家庭保障体系的手段 。婚姻与生 

育关乎家庭利益 、家族利益和国家或社会利益 ，受伦理、道德、习俗与法律的多重制约，由不得当事人 

自治。因此 ，结构稳 固，强调义务责任 ，维护家长权威之多代 同堂的大家庭是转型前中国家庭的典型形 

态 ，聚生育 、保障、精神寄托以及生产组织和社会治理功能于一身。在市场经济主导的城镇松散型商品 

经济社会 ，人 口流动加剧，婚姻家庭稳定性降低 ，夫妻人身关系弱化 ，伦理、道德与习俗等非法律控制 

手段对婚姻家庭的规范作用减弱，婚姻伦理由保守趋 向自由，婚姻形态由简单趋 向复杂 ，家庭结构由单 

本文 系汕 头大学科研基金启动项 目 “潮汕婚姻 家庭传承 的当代价值研 究”(STFIO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熊金才 ，汕头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广东 汕 头，51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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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趋向多元 ，家庭功能由内聚趋向外移。 

1．性伦理由保守趋 向开放。传统性伦理主张人类性行为应当遵循性禁忌原则 、自愿原则 、隐私原 

则 、无伤害原则和性爱原则 ，【1l【 ’提倡性的对等性 、专一性、排他性和持久性及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 

伦理的传统观点认为，人类性活动本身虽是一种生物和肉体的行为，但深深植根于人类事务的大环境 

中，是文化和法律所认可的诸种态度和价值的缩影 ，l3l( 受到 自然律与社会律的约束而非完全的个人 

“私事”。婚前、婚外及同性性行为会造成人类性伦理的滑坡甚至可能导致人类性行为的失控，①损及家 

庭 、未成年人及社会利益和数千年传承的婚姻制度 ，因此是不道德或道德上有缺陷的，应当予以禁止。 

中国社会转型以来 ，意识形态分化，权利意识增强 ，分层与分化加剧 ，文化与价值观多元，社会包 

容性增强，性伦理不断由传统保守趋向自由开放。自由主义性伦理的自愿、隐私和私密场所三原则在愈 

益广泛的群体中被认同，并对性行为和婚姻关系产生了下列影响：第一，婚姻对性关系的约束力下降。 

越来越多的性行为不再借助于婚姻的形式，或者逃避婚姻约束，如婚前 、婚外、同性性行为等。第二， 

婚姻形态由简单趋 向复杂 ，亚婚 、同性婚 、网络婚 、婚外婚等非典型传统婚姻形态不断出现。第三 ，婚 

姻与生育由统一趋 向分离。结婚不育、非婚生子女 、领养及技术辅助生育等愈益普遍。 (P149)第四，婚姻 

的人身关系弱化。夫妻别体、性 自主 、性隐私等婚姻观念及协议离婚和财产约定等被广为接纳。第五。 

个人意识增强 ，离婚率上升。离婚对数从 1985年的 45．8万对 、2005年 的 178．5万对上升至2009年的 

246．8万对 ，l 5l呈逐年递增态势。 

2．家庭结构由单一趋向多元。传统的多代家庭在转型期家庭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家庭结构小型 

化及多样化的趋势明显。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城乡平均家庭户人均规模由 

1973年的 4．81人 、1990年的 3．97人 、2002年的 3．39人减少至今天的 3．17人。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同 

时．家庭结构还呈现出以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 ，小家庭式样愈益多样化的趋势 ，如空巢家 

庭 、丁克家庭 、单身家庭 、单亲家庭 、婚外家庭等显著上升。2000年 ，中国家庭结构 中核心家庭 占总 

家庭户数的 63．83％，三代直系家庭 占 16．63％，单身家庭 占8．57％ ，而主要以单亲家庭构成 的 2人 2代 

户 占家庭总数的4．32％ ，四种家庭类型相加 ，合计 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 93I35％。同(p98) 

转型期 中国家庭结构的多元发展是婚姻观念与婚姻功能变迁 、城镇 化及计划生育政策连续实施 

等共振 的结果 。传统的 “婚姻者合二姓之好 ，上 以事宗庙 ，下 以继后世”的结婚 目的已不为部分人 

所认 同．在合意 的基础上建立相互承诺 的个人亲密关系 ，实 现个人价值 ，对越来越多 的婚姻当事人 

而言 ．是结婚 与否的首要乃至唯一考量 ，由此产生 了大量的丁克家庭和单身家庭 。婚姻伦理 自由化 

及 “感情破裂 ” 离婚原则致使婚前 、婚外性行为增 加 ，离婚率上 升 。市场经济发展催生 的农 民工 

现象 。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使中国社会由乡土亲密型至城镇松散型演变，空巢家庭、隔代家庭成 

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独特的社会现象 。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使中国的生育率从上世纪 70年代的 4．09、 

80年代的 2．50、90年代的 1．85降至今天的 1．2左右 ，这是中国家庭结构小型化的核心原因。 

3．家庭功能 由内聚渐趋向外移。转型前 中国，家庭不仅是家庭成员生产活动的组织者，亦是家庭成 

员生、老 、病 、死和失业救济保障的提供者 ，既是家庭成员精神 的家，也是物质 的家 ，更是其栖身之 

所 ．肩负着子女抚养与教育和老人赡养与照护的几乎全部责任。 “养儿防老”是传统中国养老保障的根 

本途径．“亲族协力”是传统中国对抗疾病死亡的主要方法，“相邻互济”是传统中国抵御自然灾害的通 

行模式。家庭保障作为中华 民族几千年来最为稳定的保障机制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 的漫长历史时期 

从未动摇 ，更未曾被任何其他社会保障体系所替代。 

但转型期家庭观念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功能由内聚趋 向外移，由复杂趋 向简单。家 中心理念 

① “滑坡”理论可参见 Mario Rizzo and Glen Whitman．The Camel’S Nose is in the Tent：Rules，Theories and Slippery 

Slopes．UCLA Law Review，2003，(51)：53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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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淡化逐步改变着 “养儿防老”的养老观，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使社会在愈益广泛的区 

域承接原家庭所承担的老人赡养和照护的部分功能，家庭在老人的照护 、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方面的作 

用不断减弱。婚姻形态的多元化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及多样化等衍生的单亲家庭 、隔代家庭及婚外家庭 

等不仅使未成年子女丧失了双系抚养的优势，削弱了家庭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监护 ，其满足未成年子 

女物质与情感需要的能力亦大大降低。近年，《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1992年)、《未成年人保护法》 

(2006年)及 《义务教育法》(2006年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实施 ，以及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 

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 ，提升 了社会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照护中的地位。 

二、婚姻家庭变迁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 

中国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变迁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表明。无论是婚姻伦理的 自由化 、婚姻形态的多 

元化 ．抑或是家庭结构的多样化及家庭功能的外移 ，几乎无一不在重复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婚姻家庭变迁 

史。中国传统的婚姻伦理和家文化正面临个人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的挑战。传统的家庭保障模式正受到家 

庭小型化 、家庭模式多元化及人 口流动加剧的冲击。非婚同居 、离异 、分居、婚外情 、婚外家庭 、单亲 

家庭 、隔代家庭 、同性结合等正在蚕食着 日渐式微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家庭保障体系 ，给未成年子女权益 

保障带来严峻挑战。 

1．类婚姻形态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不同婚姻形态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受到法律规制的 

程度有别 ．相应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状况或成长环境也会存在差异。专一 、排他 、持久 、稳定及富有承诺 

与责任的合法夫妻关系能为子女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相反，对于非婚同居 、婚外情和婚外家 

庭产生的非婚生子女 ，其父母的类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不被社会认同．由此造成 

的社会歧视和排斥会影响未成年子女的个性发展和人格健全．成年后失业的可能性更大 ．犯罪的比重更 

高。美 国人 口普查局 2005年提供的数据表明，美 国纽瓦克市非婚生子女 的辍学率是正常家庭子女 的 3 

倍 ；70％的长期在押犯中，非婚生子女所犯罪行往往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同由于法律地位缺失 ，权利义 

务关系约束乏力，类婚姻关系下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监护、探视等通常不能达成协议或合意，由此引 

发的纠纷亦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极端情形还会引起弃婴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生命权等问题 。 

2．单亲家庭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研究表明，亲生父母共同抚养子女能够增强子女的认知、交际能 

力，提升子女的学业成绩、参与意识，增进子女的身心健康，并有助于子女更好地规避高危险或犯罪行 

为。嘲 ㈤ 相反 ，单亲家庭 中的子女因缺乏双亲抚养的优势 ，其交际能力、学业成绩及参与意识等会受 

到影响，且婴幼儿的死亡率、①犯罪率及危险行为等的比重更高。[9】第一 ，单亲家庭满足子女物质需要之 

能力降低。家庭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子女的物质需要。部分单亲父亲或母亲由于照顾子女的压力 (扮演 

父母双重角色)，不得不寻找低收人的临时性工作 ，缺失工作福利与保障，收入减少 ，更可能生活在贫 

困之中。②英国国家统计局 2008年的数据表明，过去 30年，英 国单亲家庭数量从 1977年的 3％上升至 

2007年的 6％，1／4单亲家庭的儿童生活在最贫困的 5％的家庭之中。[ioj第二 ，单亲家庭满足子女情感需 

要之能力下降。单身父母承受着工作 、情感 、生活及照护子女的多重压力 ，成为时间上的 “贫困者”
． 

与子女交流的时间减少 ，质量降低 

3．隔代家庭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社会转型期 由于城镇化 、农民工、城市双薪家庭 、单亲家庭及其 

他原因造成的隔代家庭不断上升。③祖父母取代父母成为孙子女的照护者
， 其可能对孙子女带来的不利 

影响包括：第一 ，教育影响。整体而言，祖辈受教育程度低 ，观念传统
， 其教育孩子的观念、内容和方 

式陈旧，如对孙子女溺爱有加而鼓励孩子主动或创造性发挥不够等，会削弱家庭教育的效果
。 第二 ．心 

①see Danie1 Martin．Why Babies。f Single Mums Are More Likely t。Die Y。u“g
． Dai!y Majl，2007年 8月24日。 

@See Gary Hughes．Single Parents Lagging on Jobs．All—rOUnd Country Edition
，
2007年 12月 3日。 

③见赵静：《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现状调查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OlO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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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影响。祖辈与孙辈代际差异的异质性或特定情形下孙子女自身的抵触以及祖父母照护孙子女的非自愿 

性等会使被照护人感到失落、孤独甚至恐惧，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和个性发展。l11]第三，健康照护影响。 

祖父母的年龄、身体状况 、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等均会影响其满足被照护人物质和情感需要的能力，对 

于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被照护人及农村留守儿童尤其如此。 

三、婚姻家庭变迁的制度回应 

中国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的变迁给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带来诸多挑战，其 中面临的诸多新情况和新 

问题需要我们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制度体系 ，强化婚姻家庭法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原则 ，确保 

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通过法律制度规范约束婚外性行为 ，减少未婚同居 、婚外情及婚外家庭等对未成 

年子女的损害是首要考量。完善监护权制度 、探望权制度 ，健全对处于困境中未成年子女的救助制度 ． 

是降低离婚率上升背景下单亲家庭及隔代家庭对未成年子女损害的重要地带。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 

障体系，强化对农村留守儿童及城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医疗及成年后的就业保障 ，是社会公平与公正 

及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考量 

1．强化对婚外性行为的制度规范。婚外性行为是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违背和对配偶他方婚姻利益的损 

害，其造成的分居或离异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 ，导致未成年子女生存环境的恶化。婚外性 

行为所生之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与教育较之分居或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情形更加复杂，非婚生子女面临 

的社会歧视与排斥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乃至成年后的发展。因此，完善对婚外性行为的法律规制，强化 

夫妻忠实义务，有助于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为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创造适宜的家庭环境。 

一 是健全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责任制度。我国 《婚姻法》规定 ，夫妻应 当互相忠实 ；夫妻一方 

以他方重婚或与他人同居请求离婚 ，经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 (第 

4、32、46条)上述规定将夫妻忠实义务限定于重婚及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两种情形 。且对其法律责任 

承担施加了请求权方须无过错，须过错方之不忠行为导致离婚结果以及须是与婚外异性同居等限制性条 

件 ，①不利于维护受害方的权利及惩戒致害人和威慑潜在侵权人。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价值相背 

离 ，应完善为：凡婚外情导致离婚的，致害人均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依照损益同销和过错相抵原则 ， 

区分过错性质与程度 ，不以请求权方无过错为前提 ：剔除同居的性别限制 ，将同性性行为纳入规范 。 

二是有条件承认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人类的婚姻制度史是一部从 “身份”到 “契约”的进化史。 

㈣( 夫妻忠诚协议是婚姻自治扩张的体现和夫妻自我救济的有效方式之一，但由于我国 《婚姻法》对 

此无明确规定 ，《合 同法》将其排除在合同调整范围之外 ，②司法实践分歧严重。鉴于夫妻忠诚协议具 

有预防和惩戒婚外性行为及填补配偶权制度不足之功能，法律应 当有条件确认其效力 ，这些条件包括 ：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 ，不存在胁迫、欺诈 、乘人之危等情形 ；不违反法律的 

禁止性规定 ；不损害他人与社会利益及公序 良俗 ；约束手段只限于财产 ，涉及人身的部分以及涉及未成 

年子女之监护、抚养与探视等有损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约定无效。 

三是明确恶意第三者侵犯配偶权之法律责任 。配偶权对外是绝对权 ，他人不得侵犯。明知他人有配 

偶而介入他人婚姻并与其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者， 为恶意第三人 ，应追究其侵犯配偶权之法律责 

任 。以发挥配偶权救济制度之补偿功能、惩戒功能和威慑功能 ，保护受害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第 

三者侵犯配偶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与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相同，即致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 

观故意。损害赔偿包括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其中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侦查不正当男女关系事实之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条：婚姻法第3条、第32条、第 

46条规定的 “有 配偶者与他人 同居 ”的情形 ，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 ，不 以夫妻名义，持 续、稳定地共 同居住。 

②我国 《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g-A．、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 

权利义务关 系的协议 ：婚姻 、收养、监 护等有关身份关 系的协议 ，适 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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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非婚生子之扶养费；离婚诉讼费等 。㈣(P35O)精神损害视第三者过错性质和过错情节，受害人受损 

害程度以及过错方逃避责任可能性之大小等予以确定 ，如导致受害人离异的，受害人的年龄 、职业 、社 

会地位 、发展潜力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再婚的可能性等。f15] “ 

2．健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指监护人对被监护之未成年人的人身 、财产及其他 

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其性质为权利义务的统一 ，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保 

障其健康顺利成长。转型期离婚率的上升，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及隔代家庭的增加 ，有关未成年人监 

护权之确定 ，监护形式与内容等纠纷剧增 ，对未成年人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我国 《民法通则》及 《婚姻 

法》虽规定了监护制度 ，但规定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 ，宜从下述方面予以完善。 

一 是明确监护权内容。监护权的内容包括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人身照护权和财产照护权。其中，人 

身照护权包括保护教养权 ，即对被监护之未成年人的监督 、教育和惩戒的权利和义务；扶养义务。监护 

人应当为被监护人提供扶养费 ，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等；住所指定权。未成年人不得随意离开 

监护人指定的住所 ；交还请求权。未成年人被人劫掠 、诱骗 、拐卖、隐藏时，监护人享有请求交还被监 

护人的权利 ；身份行为代理权和同意权。未成年人行使身份行为和决定身上事项 (视其年龄与智力状 

况 )，须经监护人同意。对未成年人的财产照护权是指监护人对被监护之未成年人财产的管理、使用和 

处分的权利和义务 ，但需遵循增进未成年子女财产利益之原则 

二是丰富监护形式。父母离异后行使监护职责的主体发生了分离 ，由此形成了相异的监护形态。我 

国《婚姻法》第 29条只规定了共同监护，未能全面反映父母离异后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母一方共同生活 

的特点。应基于增进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 ，视具体情形确定共 同监护 、单独监护或轮流监护。共同监护 

由离异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协商解决子女的教育、生活及医疗等重大决策，有 

助于发挥双系抚养之优势，但易于引发纠纷。单独监护是指离异父母一方单独行使监护职责 ．另一方享 

有探望权并负经济上的扶养义务。单独监护可减少离异父母为孩子问题的争执 ，但往往会疏离未成年子 

女与非监护父母一方的情感 。轮流监护是指离异父母以一定的时间为限，交替监护未成年子女。该监护 

形式能够增进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双方的交流，但会影响其安定生活。 

三是明晰监护权确定原则。在确定离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时，应 以增进未成年子女利益原 

则为首要考量。第一 ，充分考虑未成年子女的 自主选择。对达到一定年龄 ，能够作出合理判断的未成年 

子女，监护权的确定应当尊重其个人 自主选择 。第二，当未成年子女利益与监护权主体的利益发生冲突 

时，应优先考虑未成年子女利益。第三，当监护权主体的变更会给未成年子女利益带来不同影响时 ．应 

坚持增进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第 四，综合考虑影响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各种因素 ，如父母子女关系
． 父 

母的意愿 、品行 、能力、职业 、经济状况 ，环境改变可能给子女造成的影响以及子女的年龄 、性别、健 

康状况等。[ 6】 

3．完善未成年人探望制度。探望权是基于亲权的一种派生权利 ，也是离异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 
一

方享有的法定权利。我国 《婚姻法》第 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 

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 、时间由当事人协议 ；协议不成的
， 由人民法院判 

决。父或母探望子女 ，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的，由人 民法院依法 中止探望的权利 ；中止的事由消失后
． 

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上述有关探望权之确定 、内容 、行使方式及救济措施等不够具体
、 明确，可操作 

性不强。鉴于探望权纠纷的长发性 ，探望权行使的长期性 、反复性和对未成年子女的深远影 响
。
宜尽快 

完善该制度。 

一 是将祖父母纳入探望权人范围。我国 《婚姻法》将探望权的主体限定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母 ，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享有探望权。基于增进未成年子女利益之考量
， 应将探望权的主体扩张至与 

未成年子女有 良好关系或实质性关系或共同生活关系的祖父母。根据域外经验
， 祖父母取得探望权的主 

要法定情形包括 ：父母一方 (或双方)死亡或失踪 ；父母离异或分居 ；父母虐待、遗弃子女或丧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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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子女被继父母、；N~N：--方或其他人收养 ；非婚生子女 ；祖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达一定期问之事 

实等。祖父母探望权能够增强祖父母对子女生活状况的了解 ，增进其对子女的爱心与责任
。 有助于弥补 

不完整家庭满足子女情感需要之欠缺，并使祖父母在 自愿的前提下主动分担子女的部分物质需要
， 最终 

达成增进子女利益之 目的。旧(P86) 

二是强化探望权行使的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原则 。探望权实质上是一种义务性权利 ，其行使应当增 

进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行使探望权有损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 的，应依法中止行使 。 (《婚姻法》第 38 

条)第一 ，探望安排避免给未成年子女带来不利影响。父母离异时应协商探望 问题 ，对探望时间、地点 

和方式作出具体、细致安排，以避免探望权行使影响子女学习和生活。第二，探望权的行使应尊重子女 

意愿 。对达到一定年龄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子女 ，探望权的行使应征得其 同意。第三，探望 

权的中止与恢复应以子女利益为准则。探望权的行使与子女利益相悖时，应予以中止或施加限制 

三是健全探望权救济措施 。对离异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 ，拒不执行法院裁判 ，以暴力等非法 

手段强行抢 (接)走子女 ，使子女脱离对方监护范围的行为，法律应明确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对离异 

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 ，阻挠或拒绝对方当事人正当行使探望权 ，或错误引导和教育子女使其对父母 

另一方感情上产生排斥一fl,理 ，致使子女拒绝探视的，法律应规定明确的制裁措施，如规定协助实现探望 

权一方的法律责任 ，探望权争议裁判的原则 (协商优先原则 、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便于司法执行 

原则)，幼儿园、学校 、妇联及青少年保护部门等第三方协助执行探望制度。 (p227) 

4．完善未成年人救助与保障制度 。对处于困境中的未成年人 ，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 

保护制度 ，可资借鉴。如英国 《儿童法》(1989年)系统 、全面 、具体规定了对处于困境 中儿童的保 

护 ，充分体现了 “儿童利益最大”原则。该法第三章规定了地方当局为有需要的儿童．他们的家庭以及 

其他相关人提供服务的义务，其中包括经济援助、日间照护及儿童照顾服务的审查、为儿童提供食宿、 

为特定未成年人提供建议和援助、为有需要的儿童指定个人顾问和制定通道计划等。 (《儿童法》第 

23E、23A)该法第四章规定 了法院签发照护令和监督令 、临时命令及为儿童指定诉讼监护人等权力 。 

该法第五章规定了儿童紧急保护令、紧急情况下警察转移儿童或为其提供食宿 ，地方当局的调查义务及 

对处于危险中儿童的庇护等。 

一 是借鉴域外经验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救助体系。第一 ，赋予地方 自治组织救助功能。地方 

自治组织以其近民、便民、及时和高效等优势在化解家事纠纷，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组织与治理社会等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1(P55)应通过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和人力重组，奠定地方自治组织救助处于困 

境中未成年人的基础地位。第二，强化幼儿园、学校 、妇联及青少年保护部门为处于困境中的未成年人 

提供建议、引导和保护的责任及为有需要的未成年人指定个人顾问和制定通道计划的义务。第三，明确 

地方政府专门机构调查、了解未成年人生存状况和家庭环境的责任 ，执法部门的介入责任和转移 、安置 

处于困境中之未成年人的责任，以及司法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签发命令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等。第 四，推 

进志愿组织发展 ，发挥社会力量在未成年人救助中的作用。通过制度设置鼓励未成年人救助志愿组织的 

成立，规范其管理和运作。第五，成立统一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监管机构，专事研究未成年人生存状 

况 ．预防与救助机制，统筹规划 、协调监督和引导落实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与救助工作 。 

二是突破户籍壁垒 ，发展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在城镇化进程加快 ，农村留守儿童及城镇农 民 

工子女社会保障与救助问题凸显的今天 ，基于立法的公平 、公正和无歧视原则 ，打破城乡户籍堡垒，剔 

除社会保障的身份标准，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缓解农村及城镇农民工子女就学、医疗 

及住房困难，改善其生存条件和环境，减少辍学童工、流浪儿童及未成年人犯罪等。从未成年人权益保 

障角度看 ，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应着力解决下列问题 ：第一 ，建立实质平等 的城乡一体化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防止农村或农民工子女因贫失学、流浪及成为童工。第二，完善城乡一体化教育保障 

制度，通过刚性制度保障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使未成年人不分身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三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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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减除农民因病致贫乃至因病致死对未成年子女的不利影响。第四，建立城乡 

一 体化的养老保险机制 ，缓解农民养老压力 ，改善未成年人生存条件。第五，推进生活 、医疗 、教育 、 

住房等保障与未成年人救助制度的衔接 ，形成城乡一体化的以低保制度为基础、临时救济为补充 、保障 

与救助有机衔接的制度体系。 

四、结语 

中国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的变迁总体而言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但其中某些变迁对未成年人已经或正 

在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个人主义价值观 的兴起衍生的性 自由导致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剧增 ，使 

未成年人的监护 、抚养与探望问题层出不穷 ；城镇化与农民工现象造成的隔代家庭使得农村留守儿童丧 

失了双系抚养的优势：非婚同居 、婚外家庭所生之非婚生子女面临的社会歧视与排斥严重影响其身心健 

康和未来发展 ；以身份为标准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保障剥夺了农村及城镇农民工子女平等发展的机会。 

在伦理、道德与习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对婚姻家庭的规范作用不断式微的背景下，基于中国社会转型期 

婚姻家庭变迁的具体情形和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的现实需要，借鉴域外经验，创新发展婚姻家庭法律制 

度 ，健全未成年人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进程 ，不仅是社会转型期未成年人 

权益保障的需要，亦是婚姻家庭法律制度顺应社会变迁，引导观念革新，传承婚姻家庭价值，维护婚姻 

家庭稳定的理性选择。因此 ，有必要深化研究社会转型期的婚姻家庭观 、婚姻形态和家庭结构 ，调查不 

同婚姻家庭形态下未成年人的生存状况与保障需求 ，探析婚姻家庭与社会保障制度回应婚姻家庭变迁的 

合理路径，通过制度创新引导观念变迁，强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法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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